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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橋榮家員工

榮民消費合作

社

      2,193,885 □是■否   2,193,885

海外華僑陶筑

君等人
75,568 ■是□否 110.02.08 23,167 23,167

110年1月20日

1100000483號簽

准支用於110年

「電腦伴唱機著

作公開演出申請

費」

     52,401

欣泰石油氣股

份有限公司
229,800 110.01.28 20,000

加菜、

慰問及

急難救

助用

■是□否

110.01.19

110.02.18

110.03.12

46,500 46,500

1.109年12月28日

1090008735號簽

准支用於110年

「元旦加菜」

30,000元

2.110年2月17日

1100001055號簽

准支用於110年

「110年1月智慧

薄墊維護費」

8,250元

3.110年3月10日

1100001604號簽

准支用於110年

「110年2月智慧

薄墊維護費」

8,250元

    203,300

新北市政府社

會局
150,000 110.01.28 35,000

加菜、

慰問及

急難救

助用

■是□否 110.01.19 30,000 30,000

109年12月28日

1090008735號簽

准支用於110年

「元旦加菜」

    155,000

黃鈴翔 4,000 ■是□否       4,000

中華民國慈韵

佛教人文關懷

協會

6,000 ■是□否 110.01.19 6,000 6,000

109年12月28日

1090008735號簽

准支用於110年

「元旦加菜」

        -

酒窩專屬商城 2,000 ■是□否 110.01.19 2,000 2,000

109年12月28日

1090008735號簽

准支用於110年

「元旦加菜」

        -

李國楠 10,000 ■是□否      10,000

社團法人中華

開心慈善協會
10,000 ■是□否      10,000

欣湖天然氣股

份有限公司
100,000 ■是□否     100,000

林佩玉醫師 100,000 ■是□否     100,000

國際獅子會台

北總會新北市

板橋女子獅子

會

6,000 ■是□否       6,000

新北市板橋嘉

義同鄉婦女會
2,000 ■是□否       2,000

國際獅子會

300B2區慈馨獅

子會

2,000 ■是□否 110.03.30 2,000 2,000

110年3月29日

1100002011號簽

准支用於110年

「本家保健組陳0

智急難救助金」

        -

新北市政府民

政局
30,000 ■是□否      30,000

姚台珍 2,300 ■是□否       2,300

無名氏 250 ■是□否         250

國際獅子會

300B2區板橋女

子獅子會

5,000 ■是□否       5,000

黃00女士 2,000 ■是□否       2,000

吳00女士 3,000 ■是□否       3,000

欣欣天然氣股

份有限公司
21,720 ■是□否      21,720

世界佛教正心

會
20,000 ■是□否      20,000

板橋榮譽國民之家110年度第1季接受各界捐助款收支情形

捐助者(自然人

及法人)
上季餘額

本季捐款收入 本季捐款支出

本季餘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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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橋榮譽國民之家110年度第1季接受各界捐助款收支情形

捐助者(自然人

及法人)
上季餘額

本季捐款收入 本季捐款支出

本季餘額

林麗芬小姐 66,500 ■是□否 110.01.21 35,075 35,075

110年1月20日

1100000485號簽

准支用於110年

「日照中心

icare」

     31,425

國際獅子會

300B2區慈馨獅

子會

2,000 ■是□否       2,000

榮民榮眷基金

會
110.01.06 20,000

辦理春

節及自

強活動

用

■是□否      20,000

合計 3,044,023 75,000 144,742 144,742 2,974,281 

註:1.機關(構)收到捐助者之款項，並未即時支出者，仍應列入當季公告。

   2.凡按季已公告之資料，請保留在機關(構)網站之公開公告資訊區內(請勿刪除)。

   3.行數及長度視需要自行調整。

修正說明：

一、配合現行第五點第一款規定，已刪除捐助款用途報會備查之程序，爰刪除「本會核備日期文號」欄位。

二、配合公益勸募條例施行細則第六條修正略以，「政府機關（構）...刊登捐贈人之基本資料應包括捐贈者名稱或姓名、捐贈日期、捐贈用途及

第9條各款事項...」，增列「捐款用途」、「指定用途」、「預定支用金額」欄位，合併「運用情形」及「成果報告」欄位。


